采办计划公告

为便于供应商及时了解项目采办信息，现将 中海化学采办共享中心设备品类部2025年10月仪表备件项目 的采办计划公开如下：
	序号
	采办包名称
	采购范围与主要技术指标
	预计发标时间（填写到月）
	供应商属性要求
	供应商特殊资质要求

	1
	采办包：中海化学2025年10月仪表备件
	具体采购清单及技术要求见附件采办包“中海化学2025年10月仪表备件”
	2025年10月
	制造商/代理商/贸易商
	提供产品必须为原厂正品，不接受推荐替代品。不接受个体户及行政事业单位投标。



供应商资质基本要求：
1. ★申请人需提供营业执照扫描件，申请人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单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具有独立订立及履行合同的能力；
2. ★非制造商类型的申请人必须具有中海油相关单位以外的业绩；
3. ★申请人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4. ★申请人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信息且营业执照登记状态未被吊销或注销；
5. ★投标人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http://zxgk.court.gov.cn/）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6. ★申请人需要提供近3年的财务报表；
7. ★申请人需提供简要的说明文件反映其履约能力（包括专业、技术、资金、设备、人员、交货期等）；
8.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果需要的话）；
9. 申请人与其他申请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所有相关申请人的响应均被视为无效响应。
10. ★在填报反馈信息时，请标明有意愿参与的采办包编号信息，未标明采办包编号信息的视为无效反馈。

以上★要求申请人需要在响应此计划公开时以附件形式（格式请见附件：供应商资料信息表）提交相关资料，资料不完整或不能反映公示要求所需要的数据的，采购方有权视为无效响应。
本次公开的采办计划是本项目采办工作的初步安排，实际采购应以采购时发布的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所有提供和反馈的信息只作为项目采办参考，最终选定的采购方式及选择的供应商将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及供应商反馈情况确定。
本次公告有效期是（2025年11月10日）至（2025年11月17日）止。在此期间，有意参与本项目的系统用户可在中海油供应链数字化平台（https://bid.cnooc.com.cn/）中提交反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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